
保险代理公司与保险经纪公司的区别

产品名称 保险代理公司与保险经纪公司的区别

公司名称 晋商传承（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3号蓝堡国际中心1座71
0

联系电话 13120481700 15301332225

产品详情

原中国保监会（现在是银保监会）在中国保监会关于深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的意见中提到。

“保险中介是保险交易活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已经成为保险市场重
要组成部分，在销售保险产品、改进保险服务、提高市场效率、普及保险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保险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保险中介机构基本概念

保险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组织机构，包括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和保
险公估公司。在人身保险业内主要涉及的是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

保险代理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组织机构。保险代理公司营销模式在人身保险业
内一直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在该模式下，人身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公司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保
险代理公司在营销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员工管理费用等，都由保险代理公司自行承担。

保险经纪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组织机构。与保险代理公司不同，保险经纪公司
是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提供中介服务，为保险需求方提供化的风险管理计划，为其选择合适的
人身保险公的产品。在该模式下，保险经纪公司的经纪费用可能来源于人身保险公司，也可能来源于保
险需求方。

主要特点



保险代理公司具有分布广泛、信息来源丰富、人员众多等特点，能为人身保险公司增加客户来源，拓展
业务空间。特别是保险代理公司在上具有优势。但是保险代理公司与人身保险公司依然存在委托和代理
、核保和销售之间的冲突。

保险经纪公司具备知识和技能，能够为保险需求方提供良好的服务，弥补其面对人身保险市场时信息不
对称的缺陷，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依靠保险经纪公司有效率地寻找到合适的产品满足其管理风险的需
求，同时，对人身保险公司而言，保险经纪公司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营销渠道，保险公司只
需在保险经纪人提供业务时按照其贡献的保费额度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但是，不一定有经纪人证的就是
的中立和，保险经纪人在居间活动中也可能基于自身利益大化行事，传递虚假信息，损害交易双方的利
益。所以也需要消费者擦亮眼睛。选择合适的经纪人。

现阶段，并无差别

现在的保险中介机构发展初期阶段，中国所有经营寿险的经纪公司与代理公司的从业者佣金均来自于保
险公司，也都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都是可以销售多加公司的产品，也就是说在中国现阶段中介的代
理人与经纪公司的经纪人没有本质区别。

当然有部分经纪人已经开始收费咨询服务，这个费用只是一开始的诚意金，但是维持中介人员的生存发
展费用的大头或者理想的费用大头还是保险公司的佣金结算。

现在有些的保险营销员，自称为理财规划师、保险经纪人、独立代理人，其实都是一个身份——卖保险
的

只要是经营多家公司的产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需求分析，选择合适客户的产品的，提供条款分析，
保险知识的解答都是保险中介。

简单来说，保险公司代理人是“拿产品找客户”，而保险中介代理人都是“为客户选产品”。

发展历程及趋势

1、发展历程

相对于个人营销渠道和银行代理渠道，我国中介机构渠道的起步稍。

晚，中介行业的发展和监管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起步探索阶段(1999年-2002年),我国保险中介属于新兴产业，

早期对保险中介市场实施了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保监会成立后， 1999年首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为适应保险市场开放需求，保监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保险中介市场，健全我国保险市场体系、优化保
险市场结构，放宽了保险代理、经纪、公估机构的市场准入。

(2)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以来，保监会每年批准设立的中介市场主体达数百家。2009年，中
国保监会正式发布了《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
定》，标志

着对机构的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0年，我国保险代理公司实现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为63亿元，保
险经纪公司实人身保险保费收27亿元。

2、尽管我国中介机构渠道已有一定发展，但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贡献仍然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中
介机构渠道对人身保险销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介、兼业代理、个人保险代理人这三大渠道2016年对总保费的贡献分别为7.20%、38.73%、39.30%，个
人保险代理人渠道保费收入超越兼业代理渠道，而中介渠道占比仍然非常低。

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机构2608家，同比增长105家。其中，保险中介集团5家，保险转恶业代
理机构1774家（全国性保险代理222家，区域性保险代理1552家），保险经纪机构469家，保险公估机构36
0家。

国外的中介机构情况

无论是保险代理公司，还是的保险经纪公司

在发达国家，皆以理财顾问模式存在。理财顾问或理财规划师为客户提供保险投资建议，销售不同类型
的保险产品，满足客户的理财和风险保障需求。

至于寿险营销员的留存形式，在国外主要分为三类： 美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代理制，营销员和公司为代理
关系，其收入由佣金加津贴构成；以日本为代表的员工制，营销员与公司为雇佣关系，其收入由底薪加
佣金构成；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经纪制，法律上是较代理更为独立的经纪代理关系，经纪人一般仅有
佣金收入。

保险经纪人制度为发达的当属英国，英国保险中介人制度的典型特点是以保险经纪人为中心。英国保险
市场历史悠久，保险经纪人控制了大部分市场。

美国寿险则有四大渠道：专属代理、独立代理、直销渠道和其他。美国的独立代理不是单纯指自然人的
个体行为，而是包含个人和很多独立的经纪、代理等中介机构。独立代理渠道的保费收入占比在47%左
右，件均保额超过44万美元。

未来



2015年，保监会发文要深化保险中介市场的改革，支持中介机构的创新发展。

随着消费者保险意识的提高，以前的保险公司代理人，解决的是消费者不买保险到买保险的过程。现在
的保险中介，解决的是消费者买保险到怎么买的过程。

随着买保险的消费群体的年轻化，理性化，更多的消费者需要挑选产品，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产品推销。

可以预计，随着保险市场和保险中介市场的蓬勃发展，未来我国中介机构渠道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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